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77號

                                    113年9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世謙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宗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張國璽律師

參  加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易湘岳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0

6年1月20日105年勞裁字第7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提起行

政訴訟，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

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

變更後之代表人何佩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2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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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參加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參加人為爭取民國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

月14日向桃園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勞資爭議

調解）之申請，其理、監事10人乃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

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惟經原告否准，僅

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又參加人欲邀請講師入廠演講，

經原告以飛航管制安全為由，拒絕參加人所邀請之講師林佳

瑋、毛振飛進入廠區進行勞工教育。參加人不服原告決定，

向被告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經被告以106年1月20日105

年勞裁字第7號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一、確認相對

人（即原告，下同）否准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工會理

　　、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

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

為。二、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條文

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日『

　　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相對人修護工廠廠區進

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三、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之會員易湘

岳等43人申請會務假以參與104年11月9、10日申請人會員大

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

部分，不受理。四、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工會

秘書朱梅雪參與104年10月19日工會理、監事會議之會務公

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

部分，不受理。五、申請人其餘裁決申請駁回。」原告就原

裁決主文第1、2項部分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該部

分。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將原裁

決主文第1、2項部分撤銷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

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前審

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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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告主張：

　㈠原裁決作成日為106年1月20日，而同日被告作成勞動法訴字

第1050026690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撤銷桃園

市政府原核准「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成立工會之行政處分（即桃園市政府105年9月30日府勞資字

第1050236965號函，下稱第2次核准處分），故參加人根本

不具裁決申請人之適格，原裁決本應為不受理決定，但卻不

查，逕為實體裁決決定，顯有違誤。發回判決顯係誤認原裁

決作成當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經被告撤銷，

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乙事。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

號判決，因認定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2項規定違反法

律保留原則而違憲，則本於同一法律適用，桃園市政府當時

亦係依據相同規定審查參加人是否符合成立企業工會之要件

　　，而准予參加人籌組工會並核發工會登記證書，足見桃園市

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111條第7款規定屬無效之行政處分。無效行政處分為自始

　　、當然、確定無效，則參加人依法並無提出本件裁決申請之

適格。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目前仍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會，

顯有誤解。

　㈡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2條第1款規定，工會處理會員勞資爭

議固屬於工會辦理會務之範圍。但參加人於105年1月13日向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所申請之勞資爭議標的，乃係以104年度

原告公司盈餘之20%，約為17.3億元，參加人認為此筆盈餘

應作為年終獎金，平均發給原告所屬員工作為年終獎金，激

勵並肯定員工一年來之辛勞云云。惟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原告

間並無任何勞資爭議存在，原告始於2016年2月1日以2016IZ

　　00202號函覆參加人，表示請其澄清系爭勞資爭議會議是否

為處理會員之勞資爭議，並同意給予參加人理事長會務公假

半日。亦即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案，依法並非屬於工會辦

理會務之範疇，是其他工會理、監事本即不能依工會法第36

規定，請求原告應給予每月50小時會務假而參與勞資爭議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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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會議。又依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記載，參加人僅委任

理事長一人擔任代理人，是以原告僅准予參加人工會理事長

1人會務公假，便利其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代理出席

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之工會活動自無任何妨礙。更遑論，

原告與參加人雙方在該次調解會議業已接受調解方案達成協

議而調解成立，從而，參加人出席代表在勞資調解會議上業

已充分陳述其意見，對於工會活動之行使完全無任何妨礙，

故原告未准參加人其他理、監事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

之會務公假，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

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廠區位處飛航管制區，原告必須遵守民航

機場管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原告對於人員出入依法必須

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對於非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員工，原

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蓋原告依民用

航空法第47條之1規定，需遵守航空站保安計畫之各項規定

　　，原告如違反保安計畫規定，依民用航空法第112條之4第1

項第1款規定，將會被處罰鍰。是以，原告於2015年1月28日

函發地面保安通告，內容包括修護廠區辦理會客作業流程。

會客必須先進入修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頁面進行操作，並需

檢附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核之證明，故無論係105年2月16日

林佳瑋或105年3月15日毛振飛，因均非以公務為由進入修護

廠區，且因未經修護工廠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准入廠，則原

告否准其等2人進入修護廠區，絕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且

參加人辦理勞工教育訓練等工會活動本應於廠區外、下班時

間再進行，實不能明知修護工廠此等工作場所為管制區，卻

無由地要求原告必須准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進入管制區，並進

行與工作勤務無關之教育訓練。則原告拒絕參加人邀請之勞

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修護廠區擔任講師，自不構

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綜上呈述，本件原裁決主文第1、2項認事用法有所違誤，原

告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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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並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2項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理由略以原裁決作成時，桃園市政

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法之工會，自得

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申請裁決；另最高行

政法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認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

處分仍合法存在，是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具有當事人

能力等語。稽此可知，參加人不僅為原裁決之合法申請人，

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亦具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㈡參加人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係為參與其為會員爭取1

04年度年終獎金而提出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參加人於

104年尚曾為年終獎金分配不公一事與共計1,000名原告公司

員工至原告台北分公司抗議，顯然歷年來年終獎金之分配問

題屬於參加人所在意之重大事件，故該次調解會議對於參加

人會員之重要性極高，而參加人之理、監事中有10名主動表

示有參與該調解會議之意願，從而申請會務假之行為，與參

加人爭取會員勞動條件（年終獎金）之方針相符，堪認屬工

會活動無疑，而應受工會法之保護。而會務公假之申請，為

工會法賦予工會幹部之權利，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

程序而申請會務公假之人員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之理、

監事，且該次所申請之調解會議會務公假之時數均尚在法定

每月50小時之時數範圍中，難謂參加人有違反勞動契約、誠

實義務及阻礙雇主業務之情事，且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

人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

會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

主支配介入工會之行動，此與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禁止

雇主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旨，

顯有扞格。且桃園市政府就該次舉行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

議並未限制參與人數，是以原告更無代替參加人決定所需參

與人數之理，至於參加人理、監事是否能進入該調解會議旁

聽而達到申請該次會務假之目的，或是被拒於會議室門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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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於場外為聲援行動致無法於調解會議中提供意見，此乃

是參加人於決定如何利用法定每月50小時之公假時數時，所

需自行評估與承擔之風險，法律之保障僅止於賦予理、監事

申請每月50小時之會務公假，以確保工會意見能託付於適當

之人選與人數，於調解會議中充分表達，但不及於保障參加

人申請之會務假均能達到預期之結果。是原告否准參加人

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

程序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及限制

　　，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依工會法第5條規定，工會之任務包含勞工教育之舉辦，則

企業工會以其名義利用雇主之設施辦理勞工教育，若無干擾

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需予以尊重。查參加人

成立於104年9月17日，為提升工會理、監事對於勞動法令與

工會運作之知識，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辦理「勞

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

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

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然原告以修護工廠因位處飛

航管制區，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

修護工廠員工除辦理公務所需外，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

為由，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

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惟查，原告依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

法制定「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園區航空保安計畫」（下稱

保安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依

保安計畫第3.2.1條至第3.2.3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

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機場保安管制區通行證，

進出機場保安管制區需配戴」、「承租區域管制區通行證，

進入承租區域管制區需配戴」，及依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

　　6.1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

　　」第2.6.3條規定「持臨時證進入管制區者，應派員陪同申

請及進出管制區。」第4.2.1條規定「外賓訪客資料可先於

會客系統輸入，待來賓到達後被會客之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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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由人事行政部辦理換證及代管相關證件。」可知，原告

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基於維護管制

區之飛安固得予以管制，但管制之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

同申請及進出，此與參加人於原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

調查程序之陳述相符合，亦即出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需換

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與民用航空法47條之4前段

規定應接受航空警察局檢查之管制區，顯然有所區別。是原

告以飛安因素為由，禁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

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任講師，有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

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

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

5年3月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裁決卷第1-4頁）、105

年2月3日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裁決卷第54-55頁）、

被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105年5月

12日第1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96-99頁)、105年11月1

4日第2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21-126頁)、105年11月

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0-157頁)、106年1月

20日詢問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231-243頁)及原裁決（原裁

決卷第265-30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

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㈠參加人是否為原裁

決事件之適格申請人？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確認原告

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

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及否准參加人所請講師林佳瑋與

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否於法有違？

六、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不足採取：

　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

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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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

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

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

　　。就參加人申請裁決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

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已表示：

　⑴發起人朱梅雪等32人依工會法第11條規定，連署發起籌組參

加人，經完成籌組工會程序後，於103年9月3日向改制前桃

園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參加人，經該府審查後，以第1次核

准處分核定依法籌組完成，發給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

服，提起訴願，經被告以第1次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參加人不服，

提起行政訴訟，嗣撤回起訴在案。桃園市政府乃依上開第1

次訴願決定意旨重新審查，以第2次核准處分同意核准參加

人登記成立，並核發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服，提起訴

願，經被告於106年2月2日（前審卷一第60頁）以第2次訴願

決定撤銷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

法之處分等情，為前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資料相符

　　，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可知，原裁決於106年1月20日作

成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

法成立之工會，自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

申請裁決，尚無程序不合法之情形。

　⑵又當事人能力是訴訟當事人自起訴迄訴訟終結，均應具備的

訴訟要件。而依行政訴訟法第23條規定，依同法第42條規定

參加訴訟之人，亦屬訴訟當事人。再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

立人事、預算及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

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第2項規定：『前項所

定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一、對於工

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二、編列及執行預

算。三、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牴觸

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至遲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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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失其效力。」業經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

字第7 號判決意旨闡釋甚明，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係

宣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違憲。憲法訴

訟法第64條第1 項前段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

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查本件

參加人不服第2次訴願決定，向前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4

35號判決駁回後，參加人仍表不服，提起上訴，固經本院確

定判決駁回其上訴。嗣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廢棄

本院確定判決，發回本院，經本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

廢棄原審435號判決，並撤銷第2次訴願決定，是以，桃園市

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仍合法存在，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

會，具有當事人能力等語論述綦詳。

　⒉原告仍執前詞主張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

會有誤，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云云，自難採取

　　。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

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

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

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揆其規範目的在於杜絕雇主藉

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為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

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而成立、組織工會或辦理工會活動

時，採取反制行為，以確保工會能自主正常運作，不受雇主

支配介入，俾能發揮集體協商功能，維護及提昇集體勞工權

益。再者，勞雇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

用原則為之，方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秩序

規範之集體勞資關係。是以，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

人對工會採取不利措施之行為，是否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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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5款所稱之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觀

察該措施有無阻礙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影響工會發展

等一切情狀，以判斷是否違背法秩序價值，構成不當性，方

符合規範之意旨。

　⒉工會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 項）工會之理事

　　、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

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

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

或監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又為

明定工會理事、監事得請公假辦理會務之範圍，以免勞資雙

方於會務之認定產生爭議，同法施行細則第32條規定：「本

法第36條所定辦理會務，其範圍如下：一、辦理該工會之事

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選舉或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理會

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二、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

或集會。三、參加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

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四、其他經與雇主約定事項。」上揭

工會法第36條所規範之會務假，可稱為工會幹部因辦理會務

向雇主所請之公假。工會幹部之會務假乃基於工會法之規定

而生，一方面具有實踐與促進團結權、工會活動權之目的，

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一種對於工會幹部之特權保護，本質上具

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免除工會幹

部（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工作時間內，必須遵從雇主之指

揮命令，專注於其職務之義務，此職務專念義務之免除，並

不等於勞工個人的單純私益，而是透過勞動契約之更動而轉

換為集體勞動者利益保護之團結權實踐。

　⒊經查，參加人為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月14日向

桃園市政府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參加人之理、監

事10名遂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

議調解，惟經原告以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其間並無勞資爭議為

由，而僅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否准其餘理、監事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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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之申請。惟按所謂工會活動，並不以工會會員大會、會員

代表大會或理監事會所議決或指示之活動為限，只要客觀上

係依循工會之運動方針所為之行為，即應認為係屬工會活動

　　，而受到法律之保護。本件參加人之10名理、監事申請會務

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係為其所屬會員爭取104年度年

終獎金，從工會法第1條「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

改善勞工生活」所定之立法宗旨，以及同法第5條第3款「勞

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第11款

「其他合於第1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所定之工會任務

觀之，確實符合工會之運動方針，堪認為係屬工會活動，而

應受到法律之保護。又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而申請

會務公假之員工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之工會理、監

事，且其等此次會務公假之申請時數均尚在法定每月50小時

之時數範圍內，難謂有違反勞動契約、誠實義務及阻礙原告

業務之情事。揆諸工會法第36條規定賦予工會得與雇主約定

給予一定時數公假，如無約定，法律給予企業工會理、監事

一定時數公假辦理會務之權利，具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

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屬法律基於公益考量對工會之特別保

障雇主於合理範圍對於工會幹部之請公假之行為應予容忍

　　，且其財產權勢必做相當程度之退讓。準此，原告以上揭理

由，否准除參加人理事長外之其餘理、監事105年2月3日申

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工會

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

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⒋至原告主張其已核准參加人理事長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

議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工會活動無任何妨礙，故原告未核

准其餘理、監事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之會務公假申請

　　，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云云。查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人

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會

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主

支配介入工會之活動。原告否准參加人其餘理、監事上述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務公假之申請，自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所定不當

影響、妨礙工會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告主張，要難憑

採。

　㈢原裁決主文第2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105年2月16日「勞基

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

15日「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

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亦無違誤：　

　⒈按雇主本於企業設施所有權人及企業經營者之地位，固受憲

法上之財產權保障，得就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方法（包含

訪客進入企業設施內事項）訂定管理規則，以防止不當使用

企業設施可能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或訪客進入廠內有

侵害營業秘密之虞。惟企業工會係以企業員工為會員所組成

之工會，基此特性，其於企業內享有相當程度之工會活動權

利，雇主應加以尊重。而工會法第5條明文規定，勞工教育

之舉辦為工會之任務之一，則企業工會依企業設施使用規則

及勞雇雙方相關約定，以其名義在雇主之企業設施內舉辦勞

工教育，如無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應予

以尊重。是以，雇主未同意工會幹部帶領訪客進入公司管制

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則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

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特別是雇主就同種類或相類似事例之

處理方式，有無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事。倘若

經整體觀察，綜合評價一切情狀，可認定雇主不許工會帶領

外來訪客進入公司管制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不具有正當

之原因及理由，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或構成權利濫用之情

形，當可認定雇主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有不當支配

介入情事，而該當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

動行為。　

　⒉經查，本件參加人基於其理、監事對於勞工相關法規及權益

知識較為薄弱，乃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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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

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

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參加人遂以105年1月22日修

護企組字第105004號函（下稱105年1月22日函）知原告，請

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事宜（原

裁決卷第61頁）。惟原告以其所屬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管制

區，參加人必須遵守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

原告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護工

廠員工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為由，

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

所進行勞工教育。然查：

　⑴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依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105年3月18日

航警航保字第1050007688號函說明二記載：「中華航空公司

修護工廠係屬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與機場管制區

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該工

廠業依同條規定提送航空保安計畫並報本局核備在案，修護

工廠依保安計畫對於進出承租區域之人、車、物具有准駁權

　　。」等語（原裁決卷第77頁）。可知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係民

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所規定之「與機場管制區相連並

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而依民用航

空法第47條之5授權訂定之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第3

項規定：「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

　　、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

民營機構及保安控管人，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

畫及其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於報

請航警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原告據此制定保安

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以辦理修

護工廠園區各項航空保安措施。其中保安計畫第3.2.1條規

定：「一般承租區、承租區域管制區、機場保安管制區進出

規定：人員、車輛欲進入前述區域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

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原裁決卷第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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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規定：「進出規定：人

員、車輛欲進入本園區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本部核發之

證件，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第2.6.3條

規定「申借臨時通行證進入本區，受訪單位應派員陪同申請

及進出管制區，並會同監督作業……。」（原裁決卷第193

頁）第4.2.1條規定「來賓訪客資料可先於會客系統輸入，

待來賓到達後被會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並由本部辦理換證

及代管相關證件（貼有照片之有效官方證件如身分證、駕駛

執照、護照等）。」（原裁決卷第195頁）。依上規定足知

　　，原告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管制之

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觀諸參加人於原

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調查程序陳述：「進入修護工廠

廠區，一般而言並不需要事先提出申請，只要當天提供證件

並有修護工廠人員陪同即可辦理會客，104年12月15日、105

年1月份都是循同樣的方式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等語即明

（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

155頁）。而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

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均已依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有修

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預約單3份在卷足參（原裁決卷第158-1

61頁），但均遭原告阻擋入廠。

　⑵又林佳瑋於原裁決程序之調查程序復稱：「華夏公司夜間清

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若要抵達修護工廠

二機棚廠之換證方式與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相同，是使用同樣

的門禁與換證系統。華夏公司承包夜間的飛機機艙清潔工作

　　，所以有一個辦公室在修護工廠內，夜間清艙人員在休息時

間也會使用該辦公室休息。華夏工會於104年9月間積極辦理

調薪說明會，其中有兩場特別針對夜間清艙人員舉辦，申請

人（即參加人，下同）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受華夏工會邀

請參與調薪說明會，調薪說明會的地點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

內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當日是由華夏工會理事施淑華陪

同，申請人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將證件（確認非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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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警衛，並在警衛指示下於入廠人員名冊中簽名，本人並

未事先提出申請，但警衛還是予以換證，在施淑華理事的陪

同下進入二機棚廠。」等語（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

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4-155頁）。足見林佳瑋於104

年9月19日為輔導華夏公司企業工會亦曾進入原告修護工廠

廠區，當時亦均係循相同之方式辦理進出程序。原告雖稱華

夏公司僅係其之關係企業，法律上仍為2個不同之法人格，

自不得互為比較云云，惟依原告保安計畫第1.3.3條規定：

「本園區（桃園縣○○鄉○○○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建

築物，東至三機棚廠東側止，西至二機棚廠西側及一號機坪

以北之建築物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

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1.3.

　　1條規定園區範圍：「中華航空修護工廠（桃園縣○○鄉○

○○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東至三機棚場南邊之八哨止

　　，西至一號機坪旁九哨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

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原裁決卷第180

　　、192頁）。而華夏公司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

二機棚廠內，屬原告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適用之範

圍，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自應適用保安

計畫第3.2.1條規定，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第2.

　　6.3條及第4.2.1條等規定之管制方式，即換臨時證並派員陪

同申請及進出，此方式與林佳瑋上開陳述相符。原告主張，

自不可採。

　⑶另原告於所提行政訴訟準備書（二）狀明白記載「先前曾有

其他講師進入修護廠區上課，原告亦有核准，惟手續上，修

護工廠會先以簽呈方式簽請原告核准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廠區

上課」等語，並提出原告105年2月2日簽呈為憑（前審卷第3

57-358、368頁）。觀之該簽呈，舉辦單位為原告修護工廠

人事暨行政部之員工關係組，顯見原告對於准否外部講師進

入修護工廠廠區之事，誠有不同之處置。亦即，原告對於自

己舉辦之課程，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對於參加人兩次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5



請外部講師舉辦勞工教育之工會活動，卻拒絕外部講師進入

授課，處置結果明顯有差異。

　⑷至原告固主張修護工廠會客須在預約系統中列印預約單，再

由二級主管單位審核同意蓋印後，送交訪客櫃台，始可辦理

換證云云，並提出104年11月23日工廠通告為證（本院卷第9

5-97頁）。然查，原告制定之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

均未有任何關於辦理會客程序，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文

件之相關規定；且參諸前揭林佳瑋於調查程序之陳述可知，

其於104年12月15日、105年1月間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亦僅於

當天提供證件並由修護工廠人員陪同辦理會客，並無檢附該

等文件，始得換證之情；再觀之參加人以105年1月22日函知

原告，請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

事宜，原告則以105年2月6日函覆參加人，其內容略以：

「修護工廠地點屬機場管制區域，進出外賓應以辦理公務者

為宜，建請會員利用公務之餘充實相關知識。」等語（原裁

決卷第62頁），亦未提及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

綜觀上情，難認原告拒絕參加人委請之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

廠進行勞工教育，係因參加人未取得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

件，原告主張，顯係臨訟之詞，實難採取。

　⒊據上可知，參加人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

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

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

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其業已依原告之保安計畫、

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卻遭原

告阻擋入廠，而原告此種處置，與原告對其自己舉辦之課程

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有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

情事，加以原告未能具體指明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廠區，

究有何干擾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情，則原裁決認定原告禁

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

擔任講師，乃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

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於法尚難認為有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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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裁決

主文第1項、第2項部分，均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

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

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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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

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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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77號
                                    113年9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世謙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宗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張國璽律師
參  加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易湘岳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06年1月20日105年勞裁字第7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何佩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2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參加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參加人為爭取民國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月14日向桃園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其理、監事10人乃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惟經原告否准，僅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又參加人欲邀請講師入廠演講，經原告以飛航管制安全為由，拒絕參加人所邀請之講師林佳瑋、毛振飛進入廠區進行勞工教育。參加人不服原告決定，向被告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經被告以106年1月20日105年勞裁字第7號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一、確認相對人（即原告，下同）否准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工會理
　　、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日『
　　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相對人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之會員易湘岳等43人申請會務假以參與104年11月9、10日申請人會員大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理。四、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工會秘書朱梅雪參與104年10月19日工會理、監事會議之會務公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理。五、申請人其餘裁決申請駁回。」原告就原裁決主文第1、2項部分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該部分。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將原裁決主文第1、2項部分撤銷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㈠原裁決作成日為106年1月20日，而同日被告作成勞動法訴字第1050026690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撤銷桃園市政府原核准「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成立工會之行政處分（即桃園市政府105年9月30日府勞資字第1050236965號函，下稱第2次核准處分），故參加人根本不具裁決申請人之適格，原裁決本應為不受理決定，但卻不查，逕為實體裁決決定，顯有違誤。發回判決顯係誤認原裁決作成當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經被告撤銷，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乙事。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因認定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2項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則本於同一法律適用，桃園市政府當時亦係依據相同規定審查參加人是否符合成立企業工會之要件
　　，而准予參加人籌組工會並核發工會登記證書，足見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屬無效之行政處分。無效行政處分為自始
　　、當然、確定無效，則參加人依法並無提出本件裁決申請之適格。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目前仍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會，顯有誤解。
　㈡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2條第1款規定，工會處理會員勞資爭議固屬於工會辦理會務之範圍。但參加人於105年1月13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所申請之勞資爭議標的，乃係以104年度原告公司盈餘之20%，約為17.3億元，參加人認為此筆盈餘應作為年終獎金，平均發給原告所屬員工作為年終獎金，激勵並肯定員工一年來之辛勞云云。惟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原告間並無任何勞資爭議存在，原告始於2016年2月1日以2016IZ
　　00202號函覆參加人，表示請其澄清系爭勞資爭議會議是否為處理會員之勞資爭議，並同意給予參加人理事長會務公假半日。亦即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案，依法並非屬於工會辦理會務之範疇，是其他工會理、監事本即不能依工會法第36規定，請求原告應給予每月50小時會務假而參與勞資爭議調解會議。又依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記載，參加人僅委任理事長一人擔任代理人，是以原告僅准予參加人工會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便利其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代理出席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之工會活動自無任何妨礙。更遑論，原告與參加人雙方在該次調解會議業已接受調解方案達成協議而調解成立，從而，參加人出席代表在勞資調解會議上業已充分陳述其意見，對於工會活動之行使完全無任何妨礙，故原告未准參加人其他理、監事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之會務公假，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廠區位處飛航管制區，原告必須遵守民航機場管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原告對於人員出入依法必須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對於非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員工，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蓋原告依民用航空法第47條之1規定，需遵守航空站保安計畫之各項規定
　　，原告如違反保安計畫規定，依民用航空法第112條之4第1項第1款規定，將會被處罰鍰。是以，原告於2015年1月28日函發地面保安通告，內容包括修護廠區辦理會客作業流程。會客必須先進入修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頁面進行操作，並需檢附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核之證明，故無論係105年2月16日林佳瑋或105年3月15日毛振飛，因均非以公務為由進入修護廠區，且因未經修護工廠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准入廠，則原告否准其等2人進入修護廠區，絕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且參加人辦理勞工教育訓練等工會活動本應於廠區外、下班時間再進行，實不能明知修護工廠此等工作場所為管制區，卻無由地要求原告必須准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進入管制區，並進行與工作勤務無關之教育訓練。則原告拒絕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修護廠區擔任講師，自不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綜上呈述，本件原裁決主文第1、2項認事用法有所違誤，原告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並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2項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理由略以原裁決作成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法之工會，自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申請裁決；另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認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仍合法存在，是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具有當事人能力等語。稽此可知，參加人不僅為原裁決之合法申請人，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亦具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㈡參加人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係為參與其為會員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而提出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參加人於104年尚曾為年終獎金分配不公一事與共計1,000名原告公司員工至原告台北分公司抗議，顯然歷年來年終獎金之分配問題屬於參加人所在意之重大事件，故該次調解會議對於參加人會員之重要性極高，而參加人之理、監事中有10名主動表示有參與該調解會議之意願，從而申請會務假之行為，與參加人爭取會員勞動條件（年終獎金）之方針相符，堪認屬工會活動無疑，而應受工會法之保護。而會務公假之申請，為工會法賦予工會幹部之權利，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而申請會務公假之人員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之理、監事，且該次所申請之調解會議會務公假之時數均尚在法定每月50小時之時數範圍中，難謂參加人有違反勞動契約、誠實義務及阻礙雇主業務之情事，且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人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會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主支配介入工會之行動，此與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禁止雇主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旨，顯有扞格。且桃園市政府就該次舉行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並未限制參與人數，是以原告更無代替參加人決定所需參與人數之理，至於參加人理、監事是否能進入該調解會議旁聽而達到申請該次會務假之目的，或是被拒於會議室門外而僅能於場外為聲援行動致無法於調解會議中提供意見，此乃是參加人於決定如何利用法定每月50小時之公假時數時，所需自行評估與承擔之風險，法律之保障僅止於賦予理、監事申請每月50小時之會務公假，以確保工會意見能託付於適當之人選與人數，於調解會議中充分表達，但不及於保障參加人申請之會務假均能達到預期之結果。是原告否准參加人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及限制
　　，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依工會法第5條規定，工會之任務包含勞工教育之舉辦，則企業工會以其名義利用雇主之設施辦理勞工教育，若無干擾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需予以尊重。查參加人成立於104年9月17日，為提升工會理、監事對於勞動法令與工會運作之知識，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辦理「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然原告以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管制區，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護工廠員工除辦理公務所需外，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為由，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惟查，原告依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制定「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園區航空保安計畫」（下稱保安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依保安計畫第3.2.1條至第3.2.3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機場保安管制區通行證，進出機場保安管制區需配戴」、「承租區域管制區通行證，進入承租區域管制區需配戴」，及依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
　　6.1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
　　」第2.6.3條規定「持臨時證進入管制區者，應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管制區。」第4.2.1條規定「外賓訪客資料可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待來賓到達後被會客之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
　　，並由人事行政部辦理換證及代管相關證件。」可知，原告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基於維護管制區之飛安固得予以管制，但管制之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與參加人於原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調查程序之陳述相符合，亦即出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需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與民用航空法47條之4前段規定應接受航空警察局檢查之管制區，顯然有所區別。是原告以飛安因素為由，禁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任講師，有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5年3月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裁決卷第1-4頁）、105年2月3日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裁決卷第54-55頁）、被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105年5月12日第1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96-99頁)、105年11月14日第2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21-126頁)、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0-157頁)、106年1月20日詢問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231-243頁)及原裁決（原裁決卷第265-30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㈠參加人是否為原裁決事件之適格申請人？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及否准參加人所請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否於法有違？
六、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不足採取：
　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
　　。就參加人申請裁決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已表示：
　⑴發起人朱梅雪等32人依工會法第11條規定，連署發起籌組參加人，經完成籌組工會程序後，於103年9月3日向改制前桃園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參加人，經該府審查後，以第1次核准處分核定依法籌組完成，發給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服，提起訴願，經被告以第1次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嗣撤回起訴在案。桃園市政府乃依上開第1次訴願決定意旨重新審查，以第2次核准處分同意核准參加人登記成立，並核發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服，提起訴願，經被告於106年2月2日（前審卷一第60頁）以第2次訴願決定撤銷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等情，為前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資料相符
　　，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可知，原裁決於106年1月20日作成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自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申請裁決，尚無程序不合法之情形。
　⑵又當事人能力是訴訟當事人自起訴迄訴訟終結，均應具備的訴訟要件。而依行政訴訟法第23條規定，依同法第42條規定參加訴訟之人，亦屬訴訟當事人。再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第2項規定：『前項所定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一、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二、編列及執行預算。三、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至遲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業經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 號判決意旨闡釋甚明，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係宣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違憲。憲法訴訟法第64條第1 項前段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查本件參加人不服第2次訴願決定，向前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435號判決駁回後，參加人仍表不服，提起上訴，固經本院確定判決駁回其上訴。嗣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廢棄本院確定判決，發回本院，經本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廢棄原審435號判決，並撤銷第2次訴願決定，是以，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仍合法存在，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具有當事人能力等語論述綦詳。
　⒉原告仍執前詞主張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會有誤，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云云，自難採取
　　。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揆其規範目的在於杜絕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為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而成立、組織工會或辦理工會活動時，採取反制行為，以確保工會能自主正常運作，不受雇主支配介入，俾能發揮集體協商功能，維護及提昇集體勞工權益。再者，勞雇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之，方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秩序規範之集體勞資關係。是以，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對工會採取不利措施之行為，是否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所稱之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觀察該措施有無阻礙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影響工會發展等一切情狀，以判斷是否違背法秩序價值，構成不當性，方符合規範之意旨。
　⒉工會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 項）工會之理事
　　、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又為明定工會理事、監事得請公假辦理會務之範圍，以免勞資雙方於會務之認定產生爭議，同法施行細則第32條規定：「本法第36條所定辦理會務，其範圍如下：一、辦理該工會之事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選舉或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理會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二、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三、參加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四、其他經與雇主約定事項。」上揭工會法第36條所規範之會務假，可稱為工會幹部因辦理會務向雇主所請之公假。工會幹部之會務假乃基於工會法之規定而生，一方面具有實踐與促進團結權、工會活動權之目的，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一種對於工會幹部之特權保護，本質上具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免除工會幹部（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工作時間內，必須遵從雇主之指揮命令，專注於其職務之義務，此職務專念義務之免除，並不等於勞工個人的單純私益，而是透過勞動契約之更動而轉換為集體勞動者利益保護之團結權實踐。
　⒊經查，參加人為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月14日向桃園市政府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參加人之理、監事10名遂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惟經原告以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其間並無勞資爭議為由，而僅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否准其餘理、監事會務假之申請。惟按所謂工會活動，並不以工會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或理監事會所議決或指示之活動為限，只要客觀上係依循工會之運動方針所為之行為，即應認為係屬工會活動
　　，而受到法律之保護。本件參加人之10名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係為其所屬會員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從工會法第1條「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所定之立法宗旨，以及同法第5條第3款「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第11款「其他合於第1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所定之工會任務觀之，確實符合工會之運動方針，堪認為係屬工會活動，而應受到法律之保護。又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而申請會務公假之員工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之工會理、監事，且其等此次會務公假之申請時數均尚在法定每月50小時之時數範圍內，難謂有違反勞動契約、誠實義務及阻礙原告業務之情事。揆諸工會法第36條規定賦予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給予一定時數公假，如無約定，法律給予企業工會理、監事一定時數公假辦理會務之權利，具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屬法律基於公益考量對工會之特別保障雇主於合理範圍對於工會幹部之請公假之行為應予容忍
　　，且其財產權勢必做相當程度之退讓。準此，原告以上揭理由，否准除參加人理事長外之其餘理、監事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工會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⒋至原告主張其已核准參加人理事長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工會活動無任何妨礙，故原告未核准其餘理、監事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之會務公假申請
　　，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云云。查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人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會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主支配介入工會之活動。原告否准參加人其餘理、監事上述會務公假之申請，自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所定不當影響、妨礙工會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告主張，要難憑採。
　㈢原裁決主文第2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日「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亦無違誤：　
　⒈按雇主本於企業設施所有權人及企業經營者之地位，固受憲法上之財產權保障，得就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方法（包含訪客進入企業設施內事項）訂定管理規則，以防止不當使用企業設施可能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或訪客進入廠內有侵害營業秘密之虞。惟企業工會係以企業員工為會員所組成之工會，基此特性，其於企業內享有相當程度之工會活動權利，雇主應加以尊重。而工會法第5條明文規定，勞工教育之舉辦為工會之任務之一，則企業工會依企業設施使用規則及勞雇雙方相關約定，以其名義在雇主之企業設施內舉辦勞工教育，如無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應予以尊重。是以，雇主未同意工會幹部帶領訪客進入公司管制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則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特別是雇主就同種類或相類似事例之處理方式，有無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事。倘若經整體觀察，綜合評價一切情狀，可認定雇主不許工會帶領外來訪客進入公司管制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不具有正當之原因及理由，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或構成權利濫用之情形，當可認定雇主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有不當支配介入情事，而該當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⒉經查，本件參加人基於其理、監事對於勞工相關法規及權益知識較為薄弱，乃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參加人遂以105年1月22日修護企組字第105004號函（下稱105年1月22日函）知原告，請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事宜（原裁決卷第61頁）。惟原告以其所屬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管制區，參加人必須遵守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原告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護工廠員工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為由，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然查：
　⑴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依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105年3月18日航警航保字第1050007688號函說明二記載：「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係屬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與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該工廠業依同條規定提送航空保安計畫並報本局核備在案，修護工廠依保安計畫對於進出承租區域之人、車、物具有准駁權
　　。」等語（原裁決卷第77頁）。可知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係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所規定之「與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而依民用航空法第47條之5授權訂定之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第3項規定：「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
　　、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及保安控管人，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及其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於報請航警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原告據此制定保安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以辦理修護工廠園區各項航空保安措施。其中保安計畫第3.2.1條規定：「一般承租區、承租區域管制區、機場保安管制區進出規定：人員、車輛欲進入前述區域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原裁決卷第184頁）、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規定：「進出規定：人員、車輛欲進入本園區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本部核發之證件，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第2.6.3條規定「申借臨時通行證進入本區，受訪單位應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管制區，並會同監督作業……。」（原裁決卷第193頁）第4.2.1條規定「來賓訪客資料可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待來賓到達後被會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並由本部辦理換證及代管相關證件（貼有照片之有效官方證件如身分證、駕駛執照、護照等）。」（原裁決卷第195頁）。依上規定足知
　　，原告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管制之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觀諸參加人於原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調查程序陳述：「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一般而言並不需要事先提出申請，只要當天提供證件並有修護工廠人員陪同即可辦理會客，104年12月15日、105年1月份都是循同樣的方式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等語即明（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5頁）。而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均已依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有修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預約單3份在卷足參（原裁決卷第158-161頁），但均遭原告阻擋入廠。
　⑵又林佳瑋於原裁決程序之調查程序復稱：「華夏公司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若要抵達修護工廠二機棚廠之換證方式與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相同，是使用同樣的門禁與換證系統。華夏公司承包夜間的飛機機艙清潔工作
　　，所以有一個辦公室在修護工廠內，夜間清艙人員在休息時間也會使用該辦公室休息。華夏工會於104年9月間積極辦理調薪說明會，其中有兩場特別針對夜間清艙人員舉辦，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受華夏工會邀請參與調薪說明會，調薪說明會的地點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當日是由華夏工會理事施淑華陪同，申請人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將證件（確認非身分證）交給警衛，並在警衛指示下於入廠人員名冊中簽名，本人並未事先提出申請，但警衛還是予以換證，在施淑華理事的陪同下進入二機棚廠。」等語（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4-155頁）。足見林佳瑋於104年9月19日為輔導華夏公司企業工會亦曾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當時亦均係循相同之方式辦理進出程序。原告雖稱華夏公司僅係其之關係企業，法律上仍為2個不同之法人格，自不得互為比較云云，惟依原告保安計畫第1.3.3條規定：「本園區（桃園縣○○鄉○○○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建築物，東至三機棚廠東側止，西至二機棚廠西側及一號機坪以北之建築物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1.3.
　　1條規定園區範圍：「中華航空修護工廠（桃園縣○○鄉○○○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東至三機棚場南邊之八哨止
　　，西至一號機坪旁九哨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原裁決卷第180
　　、192頁）。而華夏公司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屬原告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適用之範圍，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自應適用保安計畫第3.2.1條規定，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第2.
　　6.3條及第4.2.1條等規定之管制方式，即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方式與林佳瑋上開陳述相符。原告主張，自不可採。
　⑶另原告於所提行政訴訟準備書（二）狀明白記載「先前曾有其他講師進入修護廠區上課，原告亦有核准，惟手續上，修護工廠會先以簽呈方式簽請原告核准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廠區上課」等語，並提出原告105年2月2日簽呈為憑（前審卷第357-358、368頁）。觀之該簽呈，舉辦單位為原告修護工廠人事暨行政部之員工關係組，顯見原告對於准否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之事，誠有不同之處置。亦即，原告對於自己舉辦之課程，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對於參加人兩次擬請外部講師舉辦勞工教育之工會活動，卻拒絕外部講師進入授課，處置結果明顯有差異。
　⑷至原告固主張修護工廠會客須在預約系統中列印預約單，再由二級主管單位審核同意蓋印後，送交訪客櫃台，始可辦理換證云云，並提出104年11月23日工廠通告為證（本院卷第95-97頁）。然查，原告制定之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均未有任何關於辦理會客程序，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文件之相關規定；且參諸前揭林佳瑋於調查程序之陳述可知，其於104年12月15日、105年1月間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亦僅於當天提供證件並由修護工廠人員陪同辦理會客，並無檢附該等文件，始得換證之情；再觀之參加人以105年1月22日函知原告，請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事宜，原告則以105年2月6日函覆參加人，其內容略以：「修護工廠地點屬機場管制區域，進出外賓應以辦理公務者為宜，建請會員利用公務之餘充實相關知識。」等語（原裁決卷第62頁），亦未提及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綜觀上情，難認原告拒絕參加人委請之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進行勞工教育，係因參加人未取得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原告主張，顯係臨訟之詞，實難採取。
　⒊據上可知，參加人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其業已依原告之保安計畫、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卻遭原告阻擋入廠，而原告此種處置，與原告對其自己舉辦之課程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有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事，加以原告未能具體指明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究有何干擾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情，則原裁決認定原告禁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任講師，乃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於法尚難認為有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部分，均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77號
                                    113年9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世謙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宗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張國璽律師
參  加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易湘岳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0
6年1月20日105年勞裁字第7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提起行
政訴訟，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
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
    變更後之代表人何佩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2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參加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參加人為爭取民國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
    月14日向桃園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勞資爭議
    調解）之申請，其理、監事10人乃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
    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惟經原告否准，僅
    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又參加人欲邀請講師入廠演講，
    經原告以飛航管制安全為由，拒絕參加人所邀請之講師林佳
    瑋、毛振飛進入廠區進行勞工教育。參加人不服原告決定，
    向被告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經被告以106年1月20日105
    年勞裁字第7號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一、確認相對
    人（即原告，下同）否准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工會理
　　、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
    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
    為。二、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條文
    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日『
　　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相對人修護工廠廠區進
    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三、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之會員易湘
    岳等43人申請會務假以參與104年11月9、10日申請人會員大
    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
    部分，不受理。四、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工會
    秘書朱梅雪參與104年10月19日工會理、監事會議之會務公
    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
    部分，不受理。五、申請人其餘裁決申請駁回。」原告就原
    裁決主文第1、2項部分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該部
    分。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將原裁
    決主文第1、2項部分撤銷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
    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前審
    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㈠原裁決作成日為106年1月20日，而同日被告作成勞動法訴字
    第1050026690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撤銷桃園
    市政府原核准「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成立工會之行政處分（即桃園市政府105年9月30日府勞資字
    第1050236965號函，下稱第2次核准處分），故參加人根本
    不具裁決申請人之適格，原裁決本應為不受理決定，但卻不
    查，逕為實體裁決決定，顯有違誤。發回判決顯係誤認原裁
    決作成當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經被告撤銷，
    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乙事。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
    號判決，因認定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2項規定違反法
    律保留原則而違憲，則本於同一法律適用，桃園市政府當時
    亦係依據相同規定審查參加人是否符合成立企業工會之要件
　　，而准予參加人籌組工會並核發工會登記證書，足見桃園市
    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111條第7款規定屬無效之行政處分。無效行政處分為自始
　　、當然、確定無效，則參加人依法並無提出本件裁決申請之
    適格。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目前仍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會，
    顯有誤解。
　㈡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2條第1款規定，工會處理會員勞資爭議
    固屬於工會辦理會務之範圍。但參加人於105年1月13日向桃
    園市政府勞動局所申請之勞資爭議標的，乃係以104年度原
    告公司盈餘之20%，約為17.3億元，參加人認為此筆盈餘應
    作為年終獎金，平均發給原告所屬員工作為年終獎金，激勵
    並肯定員工一年來之辛勞云云。惟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原告間
    並無任何勞資爭議存在，原告始於2016年2月1日以2016IZ
　　00202號函覆參加人，表示請其澄清系爭勞資爭議會議是否
    為處理會員之勞資爭議，並同意給予參加人理事長會務公假
    半日。亦即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案，依法並非屬於工會辦
    理會務之範疇，是其他工會理、監事本即不能依工會法第36
    規定，請求原告應給予每月50小時會務假而參與勞資爭議調
    解會議。又依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記載，參加人僅委任
    理事長一人擔任代理人，是以原告僅准予參加人工會理事長
    1人會務公假，便利其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代理出席
    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之工會活動自無任何妨礙。更遑論，
    原告與參加人雙方在該次調解會議業已接受調解方案達成協
    議而調解成立，從而，參加人出席代表在勞資調解會議上業
    已充分陳述其意見，對於工會活動之行使完全無任何妨礙，
    故原告未准參加人其他理、監事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
    之會務公假，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
    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廠區位處飛航管制區，原告必須遵守民航
    機場管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原告對於人員出入依法必須
    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對於非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員工，原
    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蓋原告依民用
    航空法第47條之1規定，需遵守航空站保安計畫之各項規定
　　，原告如違反保安計畫規定，依民用航空法第112條之4第1
    項第1款規定，將會被處罰鍰。是以，原告於2015年1月28日
    函發地面保安通告，內容包括修護廠區辦理會客作業流程。
    會客必須先進入修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頁面進行操作，並需
    檢附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核之證明，故無論係105年2月16日
    林佳瑋或105年3月15日毛振飛，因均非以公務為由進入修護
    廠區，且因未經修護工廠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准入廠，則原
    告否准其等2人進入修護廠區，絕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且
    參加人辦理勞工教育訓練等工會活動本應於廠區外、下班時
    間再進行，實不能明知修護工廠此等工作場所為管制區，卻
    無由地要求原告必須准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進入管制區，並進
    行與工作勤務無關之教育訓練。則原告拒絕參加人邀請之勞
    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修護廠區擔任講師，自不構
    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綜上呈述，本件原裁決主文第1、2項認事用法有所違誤，原
    告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等
    語。並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2項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理由略以原裁決作成時，桃園市政
    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法之工會，自得
    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申請裁決；另最高行
    政法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認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
    處分仍合法存在，是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具有當事人
    能力等語。稽此可知，參加人不僅為原裁決之合法申請人，
    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亦具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㈡參加人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係為參與其為會員爭取10
    4年度年終獎金而提出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參加人於1
    04年尚曾為年終獎金分配不公一事與共計1,000名原告公司
    員工至原告台北分公司抗議，顯然歷年來年終獎金之分配問
    題屬於參加人所在意之重大事件，故該次調解會議對於參加
    人會員之重要性極高，而參加人之理、監事中有10名主動表
    示有參與該調解會議之意願，從而申請會務假之行為，與參
    加人爭取會員勞動條件（年終獎金）之方針相符，堪認屬工
    會活動無疑，而應受工會法之保護。而會務公假之申請，為
    工會法賦予工會幹部之權利，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
    程序而申請會務公假之人員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之理、
    監事，且該次所申請之調解會議會務公假之時數均尚在法定
    每月50小時之時數範圍中，難謂參加人有違反勞動契約、誠
    實義務及阻礙雇主業務之情事，且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
    人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
    會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
    主支配介入工會之行動，此與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禁止
    雇主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旨，
    顯有扞格。且桃園市政府就該次舉行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
    議並未限制參與人數，是以原告更無代替參加人決定所需參
    與人數之理，至於參加人理、監事是否能進入該調解會議旁
    聽而達到申請該次會務假之目的，或是被拒於會議室門外而
    僅能於場外為聲援行動致無法於調解會議中提供意見，此乃
    是參加人於決定如何利用法定每月50小時之公假時數時，所
    需自行評估與承擔之風險，法律之保障僅止於賦予理、監事
    申請每月50小時之會務公假，以確保工會意見能託付於適當
    之人選與人數，於調解會議中充分表達，但不及於保障參加
    人申請之會務假均能達到預期之結果。是原告否准參加人理
    、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
    序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及限制
　　，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依工會法第5條規定，工會之任務包含勞工教育之舉辦，則企
    業工會以其名義利用雇主之設施辦理勞工教育，若無干擾企
    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需予以尊重。查參加人成
    立於104年9月17日，為提升工會理、監事對於勞動法令與工
    會運作之知識，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辦理「勞基
    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
    」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
    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然原告以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
    管制區，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
    護工廠員工除辦理公務所需外，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為
    由，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
    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惟查，原告依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
    制定「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園區航空保安計畫」（下稱保
    安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依保
    安計畫第3.2.1條至第3.2.3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
    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機場保安管制區通行證，進
    出機場保安管制區需配戴」、「承租區域管制區通行證，進
    入承租區域管制區需配戴」，及依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
　　6.1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
　　」第2.6.3條規定「持臨時證進入管制區者，應派員陪同申
    請及進出管制區。」第4.2.1條規定「外賓訪客資料可先於
    會客系統輸入，待來賓到達後被會客之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
　　，並由人事行政部辦理換證及代管相關證件。」可知，原告
    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基於維護管制
    區之飛安固得予以管制，但管制之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
    同申請及進出，此與參加人於原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
    調查程序之陳述相符合，亦即出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需換
    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與民用航空法47條之4前段
    規定應接受航空警察局檢查之管制區，顯然有所區別。是原
    告以飛安因素為由，禁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
    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任講師，有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
    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
    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
    5年3月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裁決卷第1-4頁）、105
    年2月3日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裁決卷第54-55頁）、
    被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105年5月
    12日第1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96-99頁)、105年11月1
    4日第2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21-126頁)、105年11月
    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0-157頁)、106年1月
    20日詢問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231-243頁)及原裁決（原裁
    決卷第265-30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㈠參加人是否為原裁決
    事件之適格申請人？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確認原告否
    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
    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及否准參加人所請講師林佳瑋與毛
    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否於法有違？
六、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不足採取：
　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
    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
    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
    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
    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
　　。就參加人申請裁決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
    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已表示：
　⑴發起人朱梅雪等32人依工會法第11條規定，連署發起籌組參
    加人，經完成籌組工會程序後，於103年9月3日向改制前桃
    園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參加人，經該府審查後，以第1次核
    准處分核定依法籌組完成，發給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
    服，提起訴願，經被告以第1次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參加人不服，
    提起行政訴訟，嗣撤回起訴在案。桃園市政府乃依上開第1
    次訴願決定意旨重新審查，以第2次核准處分同意核准參加
    人登記成立，並核發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服，提起訴
    願，經被告於106年2月2日（前審卷一第60頁）以第2次訴願
    決定撤銷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
    法之處分等情，為前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資料相符
　　，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可知，原裁決於106年1月20日作
    成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
    法成立之工會，自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
    申請裁決，尚無程序不合法之情形。
　⑵又當事人能力是訴訟當事人自起訴迄訴訟終結，均應具備的
    訴訟要件。而依行政訴訟法第23條規定，依同法第42條規定
    參加訴訟之人，亦屬訴訟當事人。再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立
    人事、預算及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
    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第2項規定：『前項所定有
    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一、對於工作場
    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二、編列及執行預算。
    三、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牴觸憲法
    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至遲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2年時
    ，失其效力。」業經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
     號判決意旨闡釋甚明，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係
    宣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違憲。憲法訴
    訟法第64條第1 項前段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
    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查本件
    參加人不服第2次訴願決定，向前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4
    35號判決駁回後，參加人仍表不服，提起上訴，固經本院確
    定判決駁回其上訴。嗣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廢棄
    本院確定判決，發回本院，經本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
    廢棄原審435號判決，並撤銷第2次訴願決定，是以，桃園市
    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仍合法存在，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
    ，具有當事人能力等語論述綦詳。
　⒉原告仍執前詞主張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
    會有誤，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云云，自難採取
　　。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
    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
    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
    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揆其規範目的在於杜絕雇主藉其
    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為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
    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而成立、組織工會或辦理工會活動時
    ，採取反制行為，以確保工會能自主正常運作，不受雇主支
    配介入，俾能發揮集體協商功能，維護及提昇集體勞工權益
    。再者，勞雇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用
    原則為之，方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秩序規
    範之集體勞資關係。是以，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對工會採取不利措施之行為，是否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
    第5款所稱之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觀察
    該措施有無阻礙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影響工會發展等
    一切情狀，以判斷是否違背法秩序價值，構成不當性，方符
    合規範之意旨。
　⒉工會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 項）工會之理事
　　、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
    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
    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
    或監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又為
    明定工會理事、監事得請公假辦理會務之範圍，以免勞資雙
    方於會務之認定產生爭議，同法施行細則第32條規定：「本
    法第36條所定辦理會務，其範圍如下：一、辦理該工會之事
    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選舉或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理會
    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二、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
    或集會。三、參加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
    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四、其他經與雇主約定事項。」上揭
    工會法第36條所規範之會務假，可稱為工會幹部因辦理會務
    向雇主所請之公假。工會幹部之會務假乃基於工會法之規定
    而生，一方面具有實踐與促進團結權、工會活動權之目的，
    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一種對於工會幹部之特權保護，本質上具
    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免除工會幹
    部（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工作時間內，必須遵從雇主之指
    揮命令，專注於其職務之義務，此職務專念義務之免除，並
    不等於勞工個人的單純私益，而是透過勞動契約之更動而轉
    換為集體勞動者利益保護之團結權實踐。
　⒊經查，參加人為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月14日向桃
    園市政府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參加人之理、監事
    10名遂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
    調解，惟經原告以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其間並無勞資爭議為由
    ，而僅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否准其餘理、監事會務假
    之申請。惟按所謂工會活動，並不以工會會員大會、會員代
    表大會或理監事會所議決或指示之活動為限，只要客觀上係
    依循工會之運動方針所為之行為，即應認為係屬工會活動
　　，而受到法律之保護。本件參加人之10名理、監事申請會務
    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係為其所屬會員爭取104年度年
    終獎金，從工會法第1條「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
    改善勞工生活」所定之立法宗旨，以及同法第5條第3款「勞
    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第11款「
    其他合於第1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所定之工會任務觀
    之，確實符合工會之運動方針，堪認為係屬工會活動，而應
    受到法律之保護。又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而申請會
    務公假之員工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之工會理、監事
    ，且其等此次會務公假之申請時數均尚在法定每月50小時之
    時數範圍內，難謂有違反勞動契約、誠實義務及阻礙原告業
    務之情事。揆諸工會法第36條規定賦予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給
    予一定時數公假，如無約定，法律給予企業工會理、監事一
    定時數公假辦理會務之權利，具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
    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屬法律基於公益考量對工會之特別保障
    雇主於合理範圍對於工會幹部之請公假之行為應予容忍
　　，且其財產權勢必做相當程度之退讓。準此，原告以上揭理
    由，否准除參加人理事長外之其餘理、監事105年2月3日申
    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工會
    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
    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⒋至原告主張其已核准參加人理事長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
    議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工會活動無任何妨礙，故原告未核
    准其餘理、監事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之會務公假申請
　　，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云云。查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人
    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會
    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主
    支配介入工會之活動。原告否准參加人其餘理、監事上述會
    務公假之申請，自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所定不當
    影響、妨礙工會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告主張，要難憑採
    。
　㈢原裁決主文第2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
    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
    日「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
    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
    勞動行為，亦無違誤：　
　⒈按雇主本於企業設施所有權人及企業經營者之地位，固受憲
    法上之財產權保障，得就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方法（包含
    訪客進入企業設施內事項）訂定管理規則，以防止不當使用
    企業設施可能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或訪客進入廠內有
    侵害營業秘密之虞。惟企業工會係以企業員工為會員所組成
    之工會，基此特性，其於企業內享有相當程度之工會活動權
    利，雇主應加以尊重。而工會法第5條明文規定，勞工教育
    之舉辦為工會之任務之一，則企業工會依企業設施使用規則
    及勞雇雙方相關約定，以其名義在雇主之企業設施內舉辦勞
    工教育，如無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應予
    以尊重。是以，雇主未同意工會幹部帶領訪客進入公司管制
    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
    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則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
    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特別是雇主就同種類或相類似事例之
    處理方式，有無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事。倘若
    經整體觀察，綜合評價一切情狀，可認定雇主不許工會帶領
    外來訪客進入公司管制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不具有正當
    之原因及理由，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或構成權利濫用之情
    形，當可認定雇主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有不當支配
    介入情事，而該當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
    動行為。　
　⒉經查，本件參加人基於其理、監事對於勞工相關法規及權益
    知識較為薄弱，乃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
    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
    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
    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參加人遂以105年1月22日修
    護企組字第105004號函（下稱105年1月22日函）知原告，請
    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事宜（原
    裁決卷第61頁）。惟原告以其所屬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管制
    區，參加人必須遵守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
    原告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護工
    廠員工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為由，
    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
    所進行勞工教育。然查：
　⑴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依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105年3月18日
    航警航保字第1050007688號函說明二記載：「中華航空公司
    修護工廠係屬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與機場管制區
    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該工
    廠業依同條規定提送航空保安計畫並報本局核備在案，修護
    工廠依保安計畫對於進出承租區域之人、車、物具有准駁權
　　。」等語（原裁決卷第77頁）。可知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係民
    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所規定之「與機場管制區相連並
    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而依民用航
    空法第47條之5授權訂定之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第3
    項規定：「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
　　、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
    民營機構及保安控管人，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
    畫及其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於報
    請航警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原告據此制定保安
    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以辦理修
    護工廠園區各項航空保安措施。其中保安計畫第3.2.1條規
    定：「一般承租區、承租區域管制區、機場保安管制區進出
    規定：人員、車輛欲進入前述區域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
    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原裁決卷第184
    頁）、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規定：「進出規定：人
    員、車輛欲進入本園區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本部核發之
    證件，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第2.6.3條
    規定「申借臨時通行證進入本區，受訪單位應派員陪同申請
    及進出管制區，並會同監督作業……。」（原裁決卷第193頁
    ）第4.2.1條規定「來賓訪客資料可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待
    來賓到達後被會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並由本部辦理換證及
    代管相關證件（貼有照片之有效官方證件如身分證、駕駛執
    照、護照等）。」（原裁決卷第195頁）。依上規定足知
　　，原告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管制之
    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觀諸參加人於原
    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調查程序陳述：「進入修護工廠
    廠區，一般而言並不需要事先提出申請，只要當天提供證件
    並有修護工廠人員陪同即可辦理會客，104年12月15日、105
    年1月份都是循同樣的方式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等語即明
    （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
    155頁）。而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
    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均已依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有修
    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預約單3份在卷足參（原裁決卷第158-1
    61頁），但均遭原告阻擋入廠。
　⑵又林佳瑋於原裁決程序之調查程序復稱：「華夏公司夜間清
    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若要抵達修護工廠
    二機棚廠之換證方式與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相同，是使用同樣
    的門禁與換證系統。華夏公司承包夜間的飛機機艙清潔工作
　　，所以有一個辦公室在修護工廠內，夜間清艙人員在休息時
    間也會使用該辦公室休息。華夏工會於104年9月間積極辦理
    調薪說明會，其中有兩場特別針對夜間清艙人員舉辦，申請
    人（即參加人，下同）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受華夏工會邀
    請參與調薪說明會，調薪說明會的地點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
    內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當日是由華夏工會理事施淑華陪
    同，申請人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將證件（確認非身分證）
    交給警衛，並在警衛指示下於入廠人員名冊中簽名，本人並
    未事先提出申請，但警衛還是予以換證，在施淑華理事的陪
    同下進入二機棚廠。」等語（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
    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4-155頁）。足見林佳瑋於104
    年9月19日為輔導華夏公司企業工會亦曾進入原告修護工廠
    廠區，當時亦均係循相同之方式辦理進出程序。原告雖稱華
    夏公司僅係其之關係企業，法律上仍為2個不同之法人格，
    自不得互為比較云云，惟依原告保安計畫第1.3.3條規定：
    「本園區（桃園縣○○鄉○○○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建築物
    ，東至三機棚廠東側止，西至二機棚廠西側及一號機坪以北
    之建築物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
    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1.3.
　　1條規定園區範圍：「中華航空修護工廠（桃園縣○○鄉○○○路
    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東至三機棚場南邊之八哨止
　　，西至一號機坪旁九哨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
    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原裁決卷第180
　　、192頁）。而華夏公司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
    二機棚廠內，屬原告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適用之範
    圍，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自應適用保安
    計畫第3.2.1條規定，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第2.
　　6.3條及第4.2.1條等規定之管制方式，即換臨時證並派員陪
    同申請及進出，此方式與林佳瑋上開陳述相符。原告主張，
    自不可採。
　⑶另原告於所提行政訴訟準備書（二）狀明白記載「先前曾有
    其他講師進入修護廠區上課，原告亦有核准，惟手續上，修
    護工廠會先以簽呈方式簽請原告核准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廠區
    上課」等語，並提出原告105年2月2日簽呈為憑（前審卷第3
    57-358、368頁）。觀之該簽呈，舉辦單位為原告修護工廠
    人事暨行政部之員工關係組，顯見原告對於准否外部講師進
    入修護工廠廠區之事，誠有不同之處置。亦即，原告對於自
    己舉辦之課程，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對於參加人兩次擬
    請外部講師舉辦勞工教育之工會活動，卻拒絕外部講師進入
    授課，處置結果明顯有差異。
　⑷至原告固主張修護工廠會客須在預約系統中列印預約單，再
    由二級主管單位審核同意蓋印後，送交訪客櫃台，始可辦理
    換證云云，並提出104年11月23日工廠通告為證（本院卷第9
    5-97頁）。然查，原告制定之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
    均未有任何關於辦理會客程序，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文
    件之相關規定；且參諸前揭林佳瑋於調查程序之陳述可知，
    其於104年12月15日、105年1月間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亦僅於
    當天提供證件並由修護工廠人員陪同辦理會客，並無檢附該
    等文件，始得換證之情；再觀之參加人以105年1月22日函知
    原告，請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
    事宜，原告則以105年2月6日函覆參加人，其內容略以：「
    修護工廠地點屬機場管制區域，進出外賓應以辦理公務者為
    宜，建請會員利用公務之餘充實相關知識。」等語（原裁決
    卷第62頁），亦未提及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綜
    觀上情，難認原告拒絕參加人委請之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
    進行勞工教育，係因參加人未取得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
    ，原告主張，顯係臨訟之詞，實難採取。
　⒊據上可知，參加人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基
    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
    」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
    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其業已依原告之保安計畫、警
    衛勤務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卻遭原告
    阻擋入廠，而原告此種處置，與原告對其自己舉辦之課程允
    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有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
    事，加以原告未能具體指明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究
    有何干擾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情，則原裁決認定原告禁止
    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
    任講師，乃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
    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於法尚難認為有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裁決
    主文第1項、第2項部分，均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
    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
    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77號
                                    113年9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世謙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宗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張國璽律師
參  加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易湘岳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06年1月20日105年勞裁字第7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何佩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2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參加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參加人為爭取民國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月14日向桃園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其理、監事10人乃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惟經原告否准，僅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又參加人欲邀請講師入廠演講，經原告以飛航管制安全為由，拒絕參加人所邀請之講師林佳瑋、毛振飛進入廠區進行勞工教育。參加人不服原告決定，向被告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經被告以106年1月20日105年勞裁字第7號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一、確認相對人（即原告，下同）否准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工會理
　　、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日『
　　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相對人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之會員易湘岳等43人申請會務假以參與104年11月9、10日申請人會員大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理。四、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工會秘書朱梅雪參與104年10月19日工會理、監事會議之會務公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理。五、申請人其餘裁決申請駁回。」原告就原裁決主文第1、2項部分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該部分。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將原裁決主文第1、2項部分撤銷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㈠原裁決作成日為106年1月20日，而同日被告作成勞動法訴字第1050026690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撤銷桃園市政府原核准「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成立工會之行政處分（即桃園市政府105年9月30日府勞資字第1050236965號函，下稱第2次核准處分），故參加人根本不具裁決申請人之適格，原裁決本應為不受理決定，但卻不查，逕為實體裁決決定，顯有違誤。發回判決顯係誤認原裁決作成當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經被告撤銷，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乙事。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因認定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2項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則本於同一法律適用，桃園市政府當時亦係依據相同規定審查參加人是否符合成立企業工會之要件
　　，而准予參加人籌組工會並核發工會登記證書，足見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屬無效之行政處分。無效行政處分為自始
　　、當然、確定無效，則參加人依法並無提出本件裁決申請之適格。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目前仍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會，顯有誤解。
　㈡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2條第1款規定，工會處理會員勞資爭議固屬於工會辦理會務之範圍。但參加人於105年1月13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所申請之勞資爭議標的，乃係以104年度原告公司盈餘之20%，約為17.3億元，參加人認為此筆盈餘應作為年終獎金，平均發給原告所屬員工作為年終獎金，激勵並肯定員工一年來之辛勞云云。惟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原告間並無任何勞資爭議存在，原告始於2016年2月1日以2016IZ
　　00202號函覆參加人，表示請其澄清系爭勞資爭議會議是否為處理會員之勞資爭議，並同意給予參加人理事長會務公假半日。亦即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案，依法並非屬於工會辦理會務之範疇，是其他工會理、監事本即不能依工會法第36規定，請求原告應給予每月50小時會務假而參與勞資爭議調解會議。又依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記載，參加人僅委任理事長一人擔任代理人，是以原告僅准予參加人工會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便利其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代理出席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之工會活動自無任何妨礙。更遑論，原告與參加人雙方在該次調解會議業已接受調解方案達成協議而調解成立，從而，參加人出席代表在勞資調解會議上業已充分陳述其意見，對於工會活動之行使完全無任何妨礙，故原告未准參加人其他理、監事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之會務公假，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廠區位處飛航管制區，原告必須遵守民航機場管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原告對於人員出入依法必須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對於非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員工，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蓋原告依民用航空法第47條之1規定，需遵守航空站保安計畫之各項規定
　　，原告如違反保安計畫規定，依民用航空法第112條之4第1項第1款規定，將會被處罰鍰。是以，原告於2015年1月28日函發地面保安通告，內容包括修護廠區辦理會客作業流程。會客必須先進入修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頁面進行操作，並需檢附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核之證明，故無論係105年2月16日林佳瑋或105年3月15日毛振飛，因均非以公務為由進入修護廠區，且因未經修護工廠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准入廠，則原告否准其等2人進入修護廠區，絕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且參加人辦理勞工教育訓練等工會活動本應於廠區外、下班時間再進行，實不能明知修護工廠此等工作場所為管制區，卻無由地要求原告必須准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進入管制區，並進行與工作勤務無關之教育訓練。則原告拒絕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修護廠區擔任講師，自不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綜上呈述，本件原裁決主文第1、2項認事用法有所違誤，原告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並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2項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理由略以原裁決作成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法之工會，自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申請裁決；另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認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仍合法存在，是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具有當事人能力等語。稽此可知，參加人不僅為原裁決之合法申請人，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亦具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㈡參加人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係為參與其為會員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而提出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參加人於104年尚曾為年終獎金分配不公一事與共計1,000名原告公司員工至原告台北分公司抗議，顯然歷年來年終獎金之分配問題屬於參加人所在意之重大事件，故該次調解會議對於參加人會員之重要性極高，而參加人之理、監事中有10名主動表示有參與該調解會議之意願，從而申請會務假之行為，與參加人爭取會員勞動條件（年終獎金）之方針相符，堪認屬工會活動無疑，而應受工會法之保護。而會務公假之申請，為工會法賦予工會幹部之權利，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而申請會務公假之人員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之理、監事，且該次所申請之調解會議會務公假之時數均尚在法定每月50小時之時數範圍中，難謂參加人有違反勞動契約、誠實義務及阻礙雇主業務之情事，且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人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會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主支配介入工會之行動，此與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禁止雇主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旨，顯有扞格。且桃園市政府就該次舉行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並未限制參與人數，是以原告更無代替參加人決定所需參與人數之理，至於參加人理、監事是否能進入該調解會議旁聽而達到申請該次會務假之目的，或是被拒於會議室門外而僅能於場外為聲援行動致無法於調解會議中提供意見，此乃是參加人於決定如何利用法定每月50小時之公假時數時，所需自行評估與承擔之風險，法律之保障僅止於賦予理、監事申請每月50小時之會務公假，以確保工會意見能託付於適當之人選與人數，於調解會議中充分表達，但不及於保障參加人申請之會務假均能達到預期之結果。是原告否准參加人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及限制
　　，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依工會法第5條規定，工會之任務包含勞工教育之舉辦，則企業工會以其名義利用雇主之設施辦理勞工教育，若無干擾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需予以尊重。查參加人成立於104年9月17日，為提升工會理、監事對於勞動法令與工會運作之知識，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辦理「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然原告以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管制區，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護工廠員工除辦理公務所需外，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為由，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惟查，原告依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制定「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園區航空保安計畫」（下稱保安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依保安計畫第3.2.1條至第3.2.3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機場保安管制區通行證，進出機場保安管制區需配戴」、「承租區域管制區通行證，進入承租區域管制區需配戴」，及依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
　　6.1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
　　」第2.6.3條規定「持臨時證進入管制區者，應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管制區。」第4.2.1條規定「外賓訪客資料可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待來賓到達後被會客之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
　　，並由人事行政部辦理換證及代管相關證件。」可知，原告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基於維護管制區之飛安固得予以管制，但管制之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與參加人於原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調查程序之陳述相符合，亦即出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需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與民用航空法47條之4前段規定應接受航空警察局檢查之管制區，顯然有所區別。是原告以飛安因素為由，禁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任講師，有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5年3月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裁決卷第1-4頁）、105年2月3日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裁決卷第54-55頁）、被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105年5月12日第1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96-99頁)、105年11月14日第2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21-126頁)、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0-157頁)、106年1月20日詢問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231-243頁)及原裁決（原裁決卷第265-30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㈠參加人是否為原裁決事件之適格申請人？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及否准參加人所請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否於法有違？
六、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不足採取：
　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
　　。就參加人申請裁決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已表示：
　⑴發起人朱梅雪等32人依工會法第11條規定，連署發起籌組參加人，經完成籌組工會程序後，於103年9月3日向改制前桃園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參加人，經該府審查後，以第1次核准處分核定依法籌組完成，發給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服，提起訴願，經被告以第1次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嗣撤回起訴在案。桃園市政府乃依上開第1次訴願決定意旨重新審查，以第2次核准處分同意核准參加人登記成立，並核發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服，提起訴願，經被告於106年2月2日（前審卷一第60頁）以第2次訴願決定撤銷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等情，為前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資料相符
　　，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可知，原裁決於106年1月20日作成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自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申請裁決，尚無程序不合法之情形。
　⑵又當事人能力是訴訟當事人自起訴迄訴訟終結，均應具備的訴訟要件。而依行政訴訟法第23條規定，依同法第42條規定參加訴訟之人，亦屬訴訟當事人。再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第2項規定：『前項所定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一、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二、編列及執行預算。三、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至遲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業經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 號判決意旨闡釋甚明，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係宣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違憲。憲法訴訟法第64條第1 項前段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查本件參加人不服第2次訴願決定，向前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435號判決駁回後，參加人仍表不服，提起上訴，固經本院確定判決駁回其上訴。嗣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廢棄本院確定判決，發回本院，經本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廢棄原審435號判決，並撤銷第2次訴願決定，是以，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仍合法存在，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具有當事人能力等語論述綦詳。
　⒉原告仍執前詞主張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會有誤，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云云，自難採取
　　。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揆其規範目的在於杜絕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為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而成立、組織工會或辦理工會活動時，採取反制行為，以確保工會能自主正常運作，不受雇主支配介入，俾能發揮集體協商功能，維護及提昇集體勞工權益。再者，勞雇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之，方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秩序規範之集體勞資關係。是以，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對工會採取不利措施之行為，是否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所稱之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觀察該措施有無阻礙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影響工會發展等一切情狀，以判斷是否違背法秩序價值，構成不當性，方符合規範之意旨。
　⒉工會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 項）工會之理事
　　、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又為明定工會理事、監事得請公假辦理會務之範圍，以免勞資雙方於會務之認定產生爭議，同法施行細則第32條規定：「本法第36條所定辦理會務，其範圍如下：一、辦理該工會之事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選舉或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理會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二、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三、參加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四、其他經與雇主約定事項。」上揭工會法第36條所規範之會務假，可稱為工會幹部因辦理會務向雇主所請之公假。工會幹部之會務假乃基於工會法之規定而生，一方面具有實踐與促進團結權、工會活動權之目的，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一種對於工會幹部之特權保護，本質上具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免除工會幹部（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工作時間內，必須遵從雇主之指揮命令，專注於其職務之義務，此職務專念義務之免除，並不等於勞工個人的單純私益，而是透過勞動契約之更動而轉換為集體勞動者利益保護之團結權實踐。
　⒊經查，參加人為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月14日向桃園市政府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參加人之理、監事10名遂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惟經原告以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其間並無勞資爭議為由，而僅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否准其餘理、監事會務假之申請。惟按所謂工會活動，並不以工會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或理監事會所議決或指示之活動為限，只要客觀上係依循工會之運動方針所為之行為，即應認為係屬工會活動
　　，而受到法律之保護。本件參加人之10名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係為其所屬會員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從工會法第1條「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所定之立法宗旨，以及同法第5條第3款「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第11款「其他合於第1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所定之工會任務觀之，確實符合工會之運動方針，堪認為係屬工會活動，而應受到法律之保護。又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而申請會務公假之員工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之工會理、監事，且其等此次會務公假之申請時數均尚在法定每月50小時之時數範圍內，難謂有違反勞動契約、誠實義務及阻礙原告業務之情事。揆諸工會法第36條規定賦予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給予一定時數公假，如無約定，法律給予企業工會理、監事一定時數公假辦理會務之權利，具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屬法律基於公益考量對工會之特別保障雇主於合理範圍對於工會幹部之請公假之行為應予容忍
　　，且其財產權勢必做相當程度之退讓。準此，原告以上揭理由，否准除參加人理事長外之其餘理、監事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工會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⒋至原告主張其已核准參加人理事長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工會活動無任何妨礙，故原告未核准其餘理、監事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之會務公假申請
　　，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云云。查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人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會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主支配介入工會之活動。原告否准參加人其餘理、監事上述會務公假之申請，自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所定不當影響、妨礙工會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告主張，要難憑採。
　㈢原裁決主文第2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日「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亦無違誤：　
　⒈按雇主本於企業設施所有權人及企業經營者之地位，固受憲法上之財產權保障，得就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方法（包含訪客進入企業設施內事項）訂定管理規則，以防止不當使用企業設施可能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或訪客進入廠內有侵害營業秘密之虞。惟企業工會係以企業員工為會員所組成之工會，基此特性，其於企業內享有相當程度之工會活動權利，雇主應加以尊重。而工會法第5條明文規定，勞工教育之舉辦為工會之任務之一，則企業工會依企業設施使用規則及勞雇雙方相關約定，以其名義在雇主之企業設施內舉辦勞工教育，如無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應予以尊重。是以，雇主未同意工會幹部帶領訪客進入公司管制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則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特別是雇主就同種類或相類似事例之處理方式，有無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事。倘若經整體觀察，綜合評價一切情狀，可認定雇主不許工會帶領外來訪客進入公司管制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不具有正當之原因及理由，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或構成權利濫用之情形，當可認定雇主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有不當支配介入情事，而該當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⒉經查，本件參加人基於其理、監事對於勞工相關法規及權益知識較為薄弱，乃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參加人遂以105年1月22日修護企組字第105004號函（下稱105年1月22日函）知原告，請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事宜（原裁決卷第61頁）。惟原告以其所屬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管制區，參加人必須遵守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原告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護工廠員工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為由，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然查：
　⑴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依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105年3月18日航警航保字第1050007688號函說明二記載：「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係屬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與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該工廠業依同條規定提送航空保安計畫並報本局核備在案，修護工廠依保安計畫對於進出承租區域之人、車、物具有准駁權
　　。」等語（原裁決卷第77頁）。可知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係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所規定之「與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而依民用航空法第47條之5授權訂定之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第3項規定：「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
　　、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及保安控管人，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及其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於報請航警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原告據此制定保安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以辦理修護工廠園區各項航空保安措施。其中保安計畫第3.2.1條規定：「一般承租區、承租區域管制區、機場保安管制區進出規定：人員、車輛欲進入前述區域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原裁決卷第184頁）、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規定：「進出規定：人員、車輛欲進入本園區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本部核發之證件，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第2.6.3條規定「申借臨時通行證進入本區，受訪單位應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管制區，並會同監督作業……。」（原裁決卷第193頁）第4.2.1條規定「來賓訪客資料可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待來賓到達後被會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並由本部辦理換證及代管相關證件（貼有照片之有效官方證件如身分證、駕駛執照、護照等）。」（原裁決卷第195頁）。依上規定足知
　　，原告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管制之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觀諸參加人於原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調查程序陳述：「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一般而言並不需要事先提出申請，只要當天提供證件並有修護工廠人員陪同即可辦理會客，104年12月15日、105年1月份都是循同樣的方式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等語即明（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5頁）。而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均已依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有修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預約單3份在卷足參（原裁決卷第158-161頁），但均遭原告阻擋入廠。
　⑵又林佳瑋於原裁決程序之調查程序復稱：「華夏公司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若要抵達修護工廠二機棚廠之換證方式與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相同，是使用同樣的門禁與換證系統。華夏公司承包夜間的飛機機艙清潔工作
　　，所以有一個辦公室在修護工廠內，夜間清艙人員在休息時間也會使用該辦公室休息。華夏工會於104年9月間積極辦理調薪說明會，其中有兩場特別針對夜間清艙人員舉辦，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受華夏工會邀請參與調薪說明會，調薪說明會的地點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當日是由華夏工會理事施淑華陪同，申請人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將證件（確認非身分證）交給警衛，並在警衛指示下於入廠人員名冊中簽名，本人並未事先提出申請，但警衛還是予以換證，在施淑華理事的陪同下進入二機棚廠。」等語（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4-155頁）。足見林佳瑋於104年9月19日為輔導華夏公司企業工會亦曾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當時亦均係循相同之方式辦理進出程序。原告雖稱華夏公司僅係其之關係企業，法律上仍為2個不同之法人格，自不得互為比較云云，惟依原告保安計畫第1.3.3條規定：「本園區（桃園縣○○鄉○○○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建築物，東至三機棚廠東側止，西至二機棚廠西側及一號機坪以北之建築物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1.3.
　　1條規定園區範圍：「中華航空修護工廠（桃園縣○○鄉○○○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東至三機棚場南邊之八哨止
　　，西至一號機坪旁九哨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原裁決卷第180
　　、192頁）。而華夏公司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屬原告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適用之範圍，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自應適用保安計畫第3.2.1條規定，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第2.
　　6.3條及第4.2.1條等規定之管制方式，即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方式與林佳瑋上開陳述相符。原告主張，自不可採。
　⑶另原告於所提行政訴訟準備書（二）狀明白記載「先前曾有其他講師進入修護廠區上課，原告亦有核准，惟手續上，修護工廠會先以簽呈方式簽請原告核准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廠區上課」等語，並提出原告105年2月2日簽呈為憑（前審卷第357-358、368頁）。觀之該簽呈，舉辦單位為原告修護工廠人事暨行政部之員工關係組，顯見原告對於准否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之事，誠有不同之處置。亦即，原告對於自己舉辦之課程，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對於參加人兩次擬請外部講師舉辦勞工教育之工會活動，卻拒絕外部講師進入授課，處置結果明顯有差異。
　⑷至原告固主張修護工廠會客須在預約系統中列印預約單，再由二級主管單位審核同意蓋印後，送交訪客櫃台，始可辦理換證云云，並提出104年11月23日工廠通告為證（本院卷第95-97頁）。然查，原告制定之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均未有任何關於辦理會客程序，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文件之相關規定；且參諸前揭林佳瑋於調查程序之陳述可知，其於104年12月15日、105年1月間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亦僅於當天提供證件並由修護工廠人員陪同辦理會客，並無檢附該等文件，始得換證之情；再觀之參加人以105年1月22日函知原告，請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事宜，原告則以105年2月6日函覆參加人，其內容略以：「修護工廠地點屬機場管制區域，進出外賓應以辦理公務者為宜，建請會員利用公務之餘充實相關知識。」等語（原裁決卷第62頁），亦未提及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綜觀上情，難認原告拒絕參加人委請之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進行勞工教育，係因參加人未取得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原告主張，顯係臨訟之詞，實難採取。
　⒊據上可知，參加人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其業已依原告之保安計畫、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卻遭原告阻擋入廠，而原告此種處置，與原告對其自己舉辦之課程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有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事，加以原告未能具體指明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究有何干擾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情，則原裁決認定原告禁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任講師，乃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於法尚難認為有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部分，均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更一字第77號
                                    113年9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世謙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宗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張國璽律師
參  加  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易湘岳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06年1月20日105年勞裁字第7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許銘春變更為何佩珊，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何佩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2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參加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
　　，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參加人為爭取民國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月14日向桃園市政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其理、監事10人乃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惟經原告否准，僅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又參加人欲邀請講師入廠演講，經原告以飛航管制安全為由，拒絕參加人所邀請之講師林佳瑋、毛振飛進入廠區進行勞工教育。參加人不服原告決定，向被告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經被告以106年1月20日105年勞裁字第7號裁決決定（下稱原裁決）：「一、確認相對人（即原告，下同）否准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工會理
　　、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日『
　　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相對人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三、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之會員易湘岳等43人申請會務假以參與104年11月9、10日申請人會員大會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理。四、申請人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工會秘書朱梅雪參與104年10月19日工會理、監事會議之會務公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之部分，不受理。五、申請人其餘裁決申請駁回。」原告就原裁決主文第1、2項部分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該部分。經本院106年度訴字第434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將原裁決主文第1、2項部分撤銷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10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
　㈠原裁決作成日為106年1月20日，而同日被告作成勞動法訴字第1050026690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次訴願決定）撤銷桃園市政府原核准「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成立工會之行政處分（即桃園市政府105年9月30日府勞資字第1050236965號函，下稱第2次核准處分），故參加人根本不具裁決申請人之適格，原裁決本應為不受理決定，但卻不查，逕為實體裁決決定，顯有違誤。發回判決顯係誤認原裁決作成當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經被告撤銷，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乙事。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因認定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2項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則本於同一法律適用，桃園市政府當時亦係依據相同規定審查參加人是否符合成立企業工會之要件
　　，而准予參加人籌組工會並核發工會登記證書，足見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屬無效之行政處分。無效行政處分為自始
　　、當然、確定無效，則參加人依法並無提出本件裁決申請之適格。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目前仍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會，顯有誤解。
　㈡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2條第1款規定，工會處理會員勞資爭議固屬於工會辦理會務之範圍。但參加人於105年1月13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所申請之勞資爭議標的，乃係以104年度原告公司盈餘之20%，約為17.3億元，參加人認為此筆盈餘應作為年終獎金，平均發給原告所屬員工作為年終獎金，激勵並肯定員工一年來之辛勞云云。惟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原告間並無任何勞資爭議存在，原告始於2016年2月1日以2016IZ
　　00202號函覆參加人，表示請其澄清系爭勞資爭議會議是否為處理會員之勞資爭議，並同意給予參加人理事長會務公假半日。亦即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案，依法並非屬於工會辦理會務之範疇，是其他工會理、監事本即不能依工會法第36規定，請求原告應給予每月50小時會務假而參與勞資爭議調解會議。又依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記載，參加人僅委任理事長一人擔任代理人，是以原告僅准予參加人工會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便利其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代理出席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之工會活動自無任何妨礙。更遑論，原告與參加人雙方在該次調解會議業已接受調解方案達成協議而調解成立，從而，參加人出席代表在勞資調解會議上業已充分陳述其意見，對於工會活動之行使完全無任何妨礙，故原告未准參加人其他理、監事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之會務公假，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廠區位處飛航管制區，原告必須遵守民航機場管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原告對於人員出入依法必須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對於非原告所屬修護工廠員工，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蓋原告依民用航空法第47條之1規定，需遵守航空站保安計畫之各項規定
　　，原告如違反保安計畫規定，依民用航空法第112條之4第1項第1款規定，將會被處罰鍰。是以，原告於2015年1月28日函發地面保安通告，內容包括修護廠區辦理會客作業流程。會客必須先進入修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頁面進行操作，並需檢附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核之證明，故無論係105年2月16日林佳瑋或105年3月15日毛振飛，因均非以公務為由進入修護廠區，且因未經修護工廠二級單位主管同意簽准入廠，則原告否准其等2人進入修護廠區，絕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且參加人辦理勞工教育訓練等工會活動本應於廠區外、下班時間再進行，實不能明知修護工廠此等工作場所為管制區，卻無由地要求原告必須准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進入管制區，並進行與工作勤務無關之教育訓練。則原告拒絕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修護廠區擔任講師，自不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㈣綜上呈述，本件原裁決主文第1、2項認事用法有所違誤，原告絕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並聲明：原裁決主文第1、2項均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理由略以原裁決作成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法之工會，自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申請裁決；另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認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仍合法存在，是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具有當事人能力等語。稽此可知，參加人不僅為原裁決之合法申請人，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亦具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㈡參加人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係為參與其為會員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而提出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參加人於104年尚曾為年終獎金分配不公一事與共計1,000名原告公司員工至原告台北分公司抗議，顯然歷年來年終獎金之分配問題屬於參加人所在意之重大事件，故該次調解會議對於參加人會員之重要性極高，而參加人之理、監事中有10名主動表示有參與該調解會議之意願，從而申請會務假之行為，與參加人爭取會員勞動條件（年終獎金）之方針相符，堪認屬工會活動無疑，而應受工會法之保護。而會務公假之申請，為工會法賦予工會幹部之權利，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而申請會務公假之人員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之理、監事，且該次所申請之調解會議會務公假之時數均尚在法定每月50小時之時數範圍中，難謂參加人有違反勞動契約、誠實義務及阻礙雇主業務之情事，且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人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會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主支配介入工會之行動，此與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禁止雇主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旨，顯有扞格。且桃園市政府就該次舉行之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並未限制參與人數，是以原告更無代替參加人決定所需參與人數之理，至於參加人理、監事是否能進入該調解會議旁聽而達到申請該次會務假之目的，或是被拒於會議室門外而僅能於場外為聲援行動致無法於調解會議中提供意見，此乃是參加人於決定如何利用法定每月50小時之公假時數時，所需自行評估與承擔之風險，法律之保障僅止於賦予理、監事申請每月50小時之會務公假，以確保工會意見能託付於適當之人選與人數，於調解會議中充分表達，但不及於保障參加人申請之會務假均能達到預期之結果。是原告否准參加人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及限制
　　，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㈢依工會法第5條規定，工會之任務包含勞工教育之舉辦，則企業工會以其名義利用雇主之設施辦理勞工教育，若無干擾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需予以尊重。查參加人成立於104年9月17日，為提升工會理、監事對於勞動法令與工會運作之知識，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辦理「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然原告以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管制區，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護工廠員工除辦理公務所需外，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為由，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惟查，原告依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制定「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園區航空保安計畫」（下稱保安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依保安計畫第3.2.1條至第3.2.3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機場保安管制區通行證，進出機場保安管制區需配戴」、「承租區域管制區通行證，進入承租區域管制區需配戴」，及依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
　　6.1條規定「進入人員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換臨時證。
　　」第2.6.3條規定「持臨時證進入管制區者，應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管制區。」第4.2.1條規定「外賓訪客資料可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待來賓到達後被會客之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
　　，並由人事行政部辦理換證及代管相關證件。」可知，原告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基於維護管制區之飛安固得予以管制，但管制之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與參加人於原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調查程序之陳述相符合，亦即出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需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與民用航空法47條之4前段規定應接受航空警察局檢查之管制區，顯然有所區別。是原告以飛安因素為由，禁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任講師，有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5年3月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原裁決卷第1-4頁）、105年2月3日系爭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裁決卷第54-55頁）、被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下稱裁決委員會）105年5月12日第1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96-99頁)、105年11月14日第2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21-126頁)、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0-157頁)、106年1月20日詢問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231-243頁)及原裁決（原裁決卷第265-306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㈠參加人是否為原裁決事件之適格申請人？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及否准參加人所請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是否於法有違？
六、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不足採取：
　⒈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以為解釋法律之指針
　　。就參加人申請裁決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已表示：
　⑴發起人朱梅雪等32人依工會法第11條規定，連署發起籌組參加人，經完成籌組工會程序後，於103年9月3日向改制前桃園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參加人，經該府審查後，以第1次核准處分核定依法籌組完成，發給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服，提起訴願，經被告以第1次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嗣撤回起訴在案。桃園市政府乃依上開第1次訴願決定意旨重新審查，以第2次核准處分同意核准參加人登記成立，並核發登記證書。華航企業工會不服，提起訴願，經被告於106年2月2日（前審卷一第60頁）以第2次訴願決定撤銷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等情，為前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資料相符
　　，自得為本件判決之基礎。可知，原裁決於106年1月20日作成時，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尚未被撤銷，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自得依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申請裁決，尚無程序不合法之情形。
　⑵又當事人能力是訴訟當事人自起訴迄訴訟終結，均應具備的訴訟要件。而依行政訴訟法第23條規定，依同法第42條規定參加訴訟之人，亦屬訴訟當事人。再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第2項規定：『前項所定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一、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二、編列及執行預算。三、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至遲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業經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 號判決意旨闡釋甚明，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係宣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違憲。憲法訴訟法第64條第1 項前段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查本件參加人不服第2次訴願決定，向前審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435號判決駁回後，參加人仍表不服，提起上訴，固經本院確定判決駁回其上訴。嗣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廢棄本院確定判決，發回本院，經本院112年度憲上字第1號判決廢棄原審435號判決，並撤銷第2次訴願決定，是以，桃園市政府第2次核准處分仍合法存在，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工會，具有當事人能力等語論述綦詳。
　⒉原告仍執前詞主張發回判決認定參加人為合法成立之企業工會有誤，參加人不具裁決事件申請人之適格云云，自難採取
　　。
　㈡原裁決主文第1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工會理、監事，於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並無違誤：
  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揆其規範目的在於杜絕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為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而成立、組織工會或辦理工會活動時，採取反制行為，以確保工會能自主正常運作，不受雇主支配介入，俾能發揮集體協商功能，維護及提昇集體勞工權益。再者，勞雇雙方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均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之，方足以調合雙方法益之衡平，建構符合法秩序規範之集體勞資關係。是以，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對工會採取不利措施之行為，是否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所稱之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觀察該措施有無阻礙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影響工會發展等一切情狀，以判斷是否違背法秩序價值，構成不當性，方符合規範之意旨。
　⒉工會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 項）工會之理事
　　、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第2項）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50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又為明定工會理事、監事得請公假辦理會務之範圍，以免勞資雙方於會務之認定產生爭議，同法施行細則第32條規定：「本法第36條所定辦理會務，其範圍如下：一、辦理該工會之事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選舉或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理會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二、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三、參加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四、其他經與雇主約定事項。」上揭工會法第36條所規範之會務假，可稱為工會幹部因辦理會務向雇主所請之公假。工會幹部之會務假乃基於工會法之規定而生，一方面具有實踐與促進團結權、工會活動權之目的，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一種對於工會幹部之特權保護，本質上具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免除工會幹部（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工作時間內，必須遵從雇主之指揮命令，專注於其職務之義務，此職務專念義務之免除，並不等於勞工個人的單純私益，而是透過勞動契約之更動而轉換為集體勞動者利益保護之團結權實踐。
　⒊經查，參加人為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於105年1月14日向桃園市政府提出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申請，參加人之理、監事10名遂於105年2月3日向原告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惟經原告以參加人所屬會員與其間並無勞資爭議為由，而僅給予理事長1人會務公假，否准其餘理、監事會務假之申請。惟按所謂工會活動，並不以工會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或理監事會所議決或指示之活動為限，只要客觀上係依循工會之運動方針所為之行為，即應認為係屬工會活動
　　，而受到法律之保護。本件參加人之10名理、監事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係為其所屬會員爭取104年度年終獎金，從工會法第1條「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所定之立法宗旨，以及同法第5條第3款「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第11款「其他合於第1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所定之工會任務觀之，確實符合工會之運動方針，堪認為係屬工會活動，而應受到法律之保護。又本件為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而申請會務公假之員工均為工會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之工會理、監事，且其等此次會務公假之申請時數均尚在法定每月50小時之時數範圍內，難謂有違反勞動契約、誠實義務及阻礙原告業務之情事。揆諸工會法第36條規定賦予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給予一定時數公假，如無約定，法律給予企業工會理、監事一定時數公假辦理會務之權利，具有強烈之國家介入集體勞資關係之法政策性格，屬法律基於公益考量對工會之特別保障雇主於合理範圍對於工會幹部之請公假之行為應予容忍
　　，且其財產權勢必做相當程度之退讓。準此，原告以上揭理由，否准除參加人理事長外之其餘理、監事105年2月3日申請會務假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之行為，已使參加人之工會活動遭受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⒋至原告主張其已核准參加人理事長出席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陳述意見，對於參加人工會活動無任何妨礙，故原告未核准其餘理、監事參與系爭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之會務公假申請
　　，完全未影響工會活動云云。查基於工會自治原則，參加人所進行之工會活動應由何人參與、多少人參與等，應由工會自治評估，不容雇主於此範圍代為決定，否則無異允許雇主支配介入工會之活動。原告否准參加人其餘理、監事上述會務公假之申請，自已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所定不當影響、妨礙工會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原告主張，要難憑採。
　㈢原裁決主文第2項確認原告否准參加人105年2月16日「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講師林佳瑋與105年3月15日「工會創立過程分享」講師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進行勞工教育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亦無違誤：　
　⒈按雇主本於企業設施所有權人及企業經營者之地位，固受憲法上之財產權保障，得就使用企業設施之程序、方法（包含訪客進入企業設施內事項）訂定管理規則，以防止不當使用企業設施可能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或訪客進入廠內有侵害營業秘密之虞。惟企業工會係以企業員工為會員所組成之工會，基此特性，其於企業內享有相當程度之工會活動權利，雇主應加以尊重。而工會法第5條明文規定，勞工教育之舉辦為工會之任務之一，則企業工會依企業設施使用規則及勞雇雙方相關約定，以其名義在雇主之企業設施內舉辦勞工教育，如無干擾企業秩序、生產活動之行為，雇主自應予以尊重。是以，雇主未同意工會幹部帶領訪客進入公司管制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則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一切客觀情狀為判斷，特別是雇主就同種類或相類似事例之處理方式，有無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事。倘若經整體觀察，綜合評價一切情狀，可認定雇主不許工會帶領外來訪客進入公司管制區內舉辦勞工教育活動，不具有正當之原因及理由，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或構成權利濫用之情形，當可認定雇主對於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有不當支配介入情事，而該當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⒉經查，本件參加人基於其理、監事對於勞工相關法規及權益知識較為薄弱，乃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參加人遂以105年1月22日修護企組字第105004號函（下稱105年1月22日函）知原告，請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事宜（原裁決卷第61頁）。惟原告以其所屬修護工廠因位處飛航管制區，參加人必須遵守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故原告對於人員出入均採嚴格控管，以保障飛安，非屬修護工廠員工原則上不得進出修護工廠，除非辦理公務所需為由，先後否准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然查：
　⑴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依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105年3月18日航警航保字第1050007688號函說明二記載：「中華航空公司修護工廠係屬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與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該工廠業依同條規定提送航空保安計畫並報本局核備在案，修護工廠依保安計畫對於進出承租區域之人、車、物具有准駁權
　　。」等語（原裁決卷第77頁）。可知原告所屬修護工廠係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所規定之「與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公民營機構」，而依民用航空法第47條之5授權訂定之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33條第3項規定：「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
　　、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及保安控管人，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及其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於報請航警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原告據此制定保安計畫，並依照該計畫訂立「警衛勤務作業手冊」，以辦理修護工廠園區各項航空保安措施。其中保安計畫第3.2.1條規定：「一般承租區、承租區域管制區、機場保安管制區進出規定：人員、車輛欲進入前述區域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原裁決卷第184頁）、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規定：「進出規定：人員、車輛欲進入本園區時均須持有機場通行證或本部核發之證件，否則人車均須換領臨時證後始予放行。」第2.6.3條規定「申借臨時通行證進入本區，受訪單位應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管制區，並會同監督作業……。」（原裁決卷第193頁）第4.2.1條規定「來賓訪客資料可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待來賓到達後被會人員親至會客室迎接，並由本部辦理換證及代管相關證件（貼有照片之有效官方證件如身分證、駕駛執照、護照等）。」（原裁決卷第195頁）。依上規定足知
　　，原告對於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管制之方式為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觀諸參加人於原裁決程序之代理人林佳瑋於調查程序陳述：「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一般而言並不需要事先提出申請，只要當天提供證件並有修護工廠人員陪同即可辦理會客，104年12月15日、105年1月份都是循同樣的方式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等語即明（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5頁）。而參加人上述二次邀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參加人會所進行勞工教育，均已依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有修護廠區會客預約系統預約單3份在卷足參（原裁決卷第158-161頁），但均遭原告阻擋入廠。
　⑵又林佳瑋於原裁決程序之調查程序復稱：「華夏公司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若要抵達修護工廠二機棚廠之換證方式與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相同，是使用同樣的門禁與換證系統。華夏公司承包夜間的飛機機艙清潔工作
　　，所以有一個辦公室在修護工廠內，夜間清艙人員在休息時間也會使用該辦公室休息。華夏工會於104年9月間積極辦理調薪說明會，其中有兩場特別針對夜間清艙人員舉辦，申請人（即參加人，下同）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受華夏工會邀請參與調薪說明會，調薪說明會的地點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當日是由華夏工會理事施淑華陪同，申請人上級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將證件（確認非身分證）交給警衛，並在警衛指示下於入廠人員名冊中簽名，本人並未事先提出申請，但警衛還是予以換證，在施淑華理事的陪同下進入二機棚廠。」等語（見原裁決105年11月29日第3次調查會議紀錄，原裁決卷第154-155頁）。足見林佳瑋於104年9月19日為輔導華夏公司企業工會亦曾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當時亦均係循相同之方式辦理進出程序。原告雖稱華夏公司僅係其之關係企業，法律上仍為2個不同之法人格，自不得互為比較云云，惟依原告保安計畫第1.3.3條規定：「本園區（桃園縣○○鄉○○○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建築物，東至三機棚廠東側止，西至二機棚廠西側及一號機坪以北之建築物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1.3.
　　1條規定園區範圍：「中華航空修護工廠（桃園縣○○鄉○○○路00號）圍牆以南之廠區，東至三機棚場南邊之八哨止
　　，西至一號機坪旁九哨為止，與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相連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接之區域。」（原裁決卷第180
　　、192頁）。而華夏公司夜間清艙人員的辦公室在修護工廠二機棚廠內，屬原告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適用之範圍，非修護工廠之員工非因公務所需之進出，自應適用保安計畫第3.2.1條規定，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第2.6.1條、第2.
　　6.3條及第4.2.1條等規定之管制方式，即換臨時證並派員陪同申請及進出，此方式與林佳瑋上開陳述相符。原告主張，自不可採。
　⑶另原告於所提行政訴訟準備書（二）狀明白記載「先前曾有其他講師進入修護廠區上課，原告亦有核准，惟手續上，修護工廠會先以簽呈方式簽請原告核准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廠區上課」等語，並提出原告105年2月2日簽呈為憑（前審卷第357-358、368頁）。觀之該簽呈，舉辦單位為原告修護工廠人事暨行政部之員工關係組，顯見原告對於准否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之事，誠有不同之處置。亦即，原告對於自己舉辦之課程，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對於參加人兩次擬請外部講師舉辦勞工教育之工會活動，卻拒絕外部講師進入授課，處置結果明顯有差異。
　⑷至原告固主張修護工廠會客須在預約系統中列印預約單，再由二級主管單位審核同意蓋印後，送交訪客櫃台，始可辦理換證云云，並提出104年11月23日工廠通告為證（本院卷第95-97頁）。然查，原告制定之保安計畫及警衛勤務作業手冊均未有任何關於辦理會客程序，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文件之相關規定；且參諸前揭林佳瑋於調查程序之陳述可知，其於104年12月15日、105年1月間進入修護工廠廠區亦僅於當天提供證件並由修護工廠人員陪同辦理會客，並無檢附該等文件，始得換證之情；再觀之參加人以105年1月22日函知原告，請其協助林佳瑋講師蒞參加人指導與訓練之進場會客事宜，原告則以105年2月6日函覆參加人，其內容略以：「修護工廠地點屬機場管制區域，進出外賓應以辦理公務者為宜，建請會員利用公務之餘充實相關知識。」等語（原裁決卷第62頁），亦未提及須檢附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綜觀上情，難認原告拒絕參加人委請之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進行勞工教育，係因參加人未取得二級主管單位簽核之文件，原告主張，顯係臨訟之詞，實難採取。
　⒊據上可知，參加人分別於105年2月16日與3月15日舉辦「勞基法條文修訂與勞工權益之關係探討」與「工會創立過程分享」勞工教育，並邀請非修護工廠員工之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修護工廠廠區擔任講師，其業已依原告之保安計畫、警衛勤務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先於會客系統輸入，卻遭原告阻擋入廠，而原告此種處置，與原告對其自己舉辦之課程允許外部講師進入授課，有前後處置方式不一致之特殊對待情事，加以原告未能具體指明外部講師進入修護工廠廠區，究有何干擾企業秩序或生產活動之情，則原裁決認定原告禁止參加人邀請之勞工教育講師林佳瑋與毛振飛進入原告廠區擔任講師，乃不當妨礙、限制與影響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於法尚難認為有違誤。
七、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裁決主文第1項、第2項部分，均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鄧德倩
                             　　　 法  官   魏式瑜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林俞文



